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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下午13:30分，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9日—4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15:00至2015年4月3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丽鹏路1号丽鹏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鲲鹏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155,173,7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07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55,067,9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03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05,7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9,894,1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0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9,788,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6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05,7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21％。

2、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上海市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各项提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24,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弃权7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24,

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26％； 弃权7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75％。

表决结果为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申请银行信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0、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3、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4、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5、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6、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7、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9、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10、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11、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8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82,

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9％； 弃权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兰坤等5名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5,069,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0％；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9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99％；反对3,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3％；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8％。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律师、杨依见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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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30日（周四）下午14: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至2015年4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3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1639号平安大厦1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冯忠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5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3,470,4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3.60%。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213,227,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3.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6人，代表股份243,3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数213,45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股数1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213,45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股数1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213,45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股数1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数213,45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股数1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凌浩律师及郝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

规定，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

师凌浩、郝甜出席并见证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委派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关于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公司提供的文件、材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

真实的和有效的，且已向本所提供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

任。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15年4月30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并由董事会负责召集。

2015年4月15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

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

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议案、股东登记办法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

现场会议于2015年 4月30日（周四）下午14:00在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1639号平安大厦

17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冯忠波主持。 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审议事项等与股东大会通知所披露

的内容一致。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至2015年4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3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25人，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共213,470,4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人，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213,227,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6人， 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3,35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 均已按会议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办

理了登记手续；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

东资格。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二）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的统

计结果，并由该公司对其真实性负责。

（三）本次股东大会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四）经本所律师查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经合法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

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具体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数213,45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股数1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213,45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股数1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213,45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股数1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数213,45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股数1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公章） 刘 鸿

经办律师：

凌 浩

郝 甜

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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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产处置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11月26日发布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该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土地及附属资产处置价值》及《公司实

物资产对外投资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部分资产对外投资暨成立合资公司开展科技企业孵化器项目。

公司分别2015年1月7日、3月31日发布了《关于公司资产处置事项的进展公告》。同时在《2015年

第一季度报告》的第三节“重要事项” 中披露了关于该资产处置事项的进展情况。 详情请见公司在法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董事会于2015年4月30日收到公司相关部门的报告， 合资公司已获得了主管政府部门的批文：

《关于设立合资企业惠州中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批复》（惠商务资字[2015]81号），并已完成

了工商登记事宜，合资公司现已取得了注册号为441300400057611的营业执照。

截至目前，设立合资公司后续其他相关事项正按计划顺利进行中，预计于2015年二季度内完成。

本次对外投资情况：

一、投资主体介绍

1、公司名称：盛雅投资有限公司（MAX� ART� INVESTMENT� LIMITED）

注册地址：XIU� PING� COMMERCIAL� BUILDING� 104� JERVOIS� STREET

SHEUNG�WAN�HK

经营范围：投资与贸易（INVESTMENT&� TRADING）

2、公司名称：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3364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中京路1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高密度印制线路板等），产品国内外销售；提供技术

服务、咨询。 研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计算机和智能终端软硬件。 智能城市管理系统、智

能家居管理系统、物联网系统、养老管理系统、运动管理系统、健康管理系统、资金管理系统、大数据及

云服务系统等项目的设计、开发。

二、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中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200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南路七巷三号

法定代表人：杨林

经营范围：开展科技企业孵化器业务；提供科技企业管理与经营咨询服务；孵化器物业租赁及物

业管理服务；科技企业产品性能与品质检测服务。

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注册资本20200万元人民币，其中：盛雅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1212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60%；中京电子以实物资产经资产评估后作价出资8080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40%。

三、合营合同书主要条款

1、合资公司的名称为惠州中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英文名称：HUIZHOU� CHINA� MAX�

HIGH-TECH� INCUBATOR� CO.，LTD.）。

2、合资公司的法定住所在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南路七巷三号。

3、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200万元人民币。 其中：甲方出资1212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60%；乙方出资808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40%。

4、合资公司经营范围是开展科技企业孵化器业务；提供科技企业管理与经营咨询服务；孵化器物

业租赁及物业管理服务；科技企业产品性能与品质检测服务。

5、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合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合

资各方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按其合资条件对合资公司分担风险及亏损。

6、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7、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2名，乙方委派1名。董事任期为三年，经委派可以连任。董

事会设董事长1名，由乙方委派;�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由乙方委派。

8、合资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设总经理1人，由乙方推荐；总经理

由董事会聘请。 总经理任期为三年，经董事会聘请，可以连任。 董事长和董事经董事会聘请，可兼任合

作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职务。

四、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与影响

合资公司主要开展科技企业孵化器业务；提供科技企业管理与经营咨询服务；孵化器物业租赁及

物业管理服务；科技企业产品性能与品质检测服务。 合资公司将结合投资各方自身优势，依法享有政

府招商引资相关优惠政策并及时获得相关财政补贴，依法享有项目开展过程中的税费减免政策。 合资

公司的设立利于促进科技企业的积聚，推动企业创新、丰富创新主体、促进人才培养及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与产业化，并将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本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将对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与效益、 未来对公司经营业务转型与多元化

发展和业绩改善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2、合资公司设立与运营风险提示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尚需进一步办理政府有关部门相关手续。 合资公司成立后，亦存在生产经营管

理、技术、营销、人才等方面的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资料：

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书》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3、《关于设立合资企业惠州中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批复》

4、《惠州中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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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16,208,000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5月7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2】513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

000万股，并于2012年5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18,0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24,000万股。 2013年5月20日，公司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 2013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于2013�年7月18日经公司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3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3年8月16日为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在授予过程中由于部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或部分认购限制性股票，公司实际向91名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90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4290万股。

2014年度由于两名激励对象离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决定回购注销其所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40,000股。2014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4年7月16日为授予日，在授予过程中由于部

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或部分认购限制性股票，公司实际向5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27.5万股，

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24313.5万股。

2015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2014年度业绩未达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期和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的解锁条件， 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未达到相应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657,000股，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24,247.8万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24,247.8万股，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11,811.4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8.71%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

本公司股东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河子恒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吴华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前述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前述期限届满后， 在其担任本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人在申请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

超过50%。

上述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上述股东亦无后续

追加承诺。

注：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晋江万兴投资有限公司” ，石河子恒大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泉州恒大投资有限公司” 。 公司已就上述两家股东的工商

信息变更事项发布公告进行了说明，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2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股东工商注册信息变更的公告》（2014-001）。

2、上述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提供

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5月7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16,20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93%，其中股东石河子万兴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持有的9,285,000股进行了质押，在解除质押后上述股份可以上

市流通。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2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及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全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1

石河子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84,744,000 84,744,000

2

石河子恒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31,464,000 31,464,000

合 计

116,208,000 116,208,000

5、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上述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

上述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5-081

华夏幸福关于下属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间接全资子公司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及廊坊幸福基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在大厂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活动中竞得了编号03-361、03-362号两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取得了《大厂县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上述购买经营性用地的议案已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

年3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049号）

现将地块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竞得地块具体情况

土地

编号

地块位置

面积

（

平方米

）

规划

用途

出让年

限

成交金额

（

万元

）

保证金

金额

(

万元

)

竞得主体

03-361

滨河大道西侧

、

通潮

路南侧

1,655.27

住宅

（

新民

居

）

用地

70

年

330 200

大厂华夏幸福基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03-362

滨河大道南侧

、

通源

路西侧

72,276.40

教育科研

用地

50

年

8,240 4,200

廊坊幸福基业教育

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73,931.67

— —

8,570 4,400

—

二、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影响

本次土地使用权竞买符合公司的土地储备策略，可增加公司土地储备73,931.67平方米，可进一步

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保障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风险提示

本次竞拍是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

策的，但由于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公司存在上述项目不能达到预

期收益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大厂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4日

证券代码：

000950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26

债券代码：

112122

债券简称：

ST

建峰债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4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原年报” ）已于

2015年3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进行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年报事后审核反馈意见，公司对原年报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形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以下简称“修订版” ）。 现将有关更正事项公告如下：

原年报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之“3、成本”

原披露为：

3、成本

行业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

%

）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

%

）

制造业

2,238,672,165.12 77.23 2,263,039,425.25 73.68 -1.08

商品流通业

659,932,381.83 22.77 808,326,266.00 26.32 -18.36

合计

2,898,604,546.95 3,071,365,691.25

产品分类 单位：元

产品分类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

%

）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

%

）

化肥

2,405,634,464.46 82.99 2,675,814,959.85 87.12 -10.1

三聚氰胺

334,427,414.97 11.54 309,353,526.85 10.07 8.11

其他

158,542,667.52 5.47 86,197,204.55 2.81 83.93

小 计

2,898,604,546.95 3,071,365,691.25

修订版中更正为：

3、成本

行业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占比同比增

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制造业

直接材料

1,537,993,758.23 68.70% 1,557,267,832.51 68.81% -0.11%

燃料及动力

326,346,347.57 14.58% 292,851,388.56 12.94% 1.64%

职工薪酬

96,485,225.37 4.31% 100,697,932.74 4.45% -0.14%

制造费用

277,846,833.95 12.41% 312,222,271.44 13.80% -1.39%

小计

2,238,672,165.12 100% 2,263,039,425.25 100% --

商品流通业 采购成本

659,932,381.83 100% 808,326,266.00 100% --

产品分类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占比同比增

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化肥

直接材料

1,759,568,888.20 73.14% 1,951,118,326.97 72.92% 0.22%

燃料及动力

294,730,483.33 12.25% 271,934,555.21 10.16% 2.09%

职工薪酬

87,917,518.29 3.65% 107,314,380.81 4.01% -0.36%

制造费用

263,417,574.64 10.95% 345,447,696.87 12.91% -1.96%

小计

2,405,634,464.46 100% 2,675,814,959.86 100% --

化工

直接材料

139,615,928.85 41.75% 115,979,257.08 37.49% 4.26%

燃料及动力

121,097,859.87 36.21% 120,810,002.87 39.05% -2.84%

职工薪酬

12,712,652.86 3.80% 12,578,376.87 4.07% -0.27%

制造费用

61,000,973.39 18.24% 59,985,890.03 19.39% -1.15%

小计

334,427,414.97 100% 309,353,526.85 100% --

其他

直接材料

92,190,146.31 58.15% 46,404,699.42 53.84% 4.31%

燃料及动力

6,720,800.75 4.24% 4,709,280.96 5.46% -1.22%

职工薪酬

24,297,684.44 15.33% 16,773,078.69 19.46% -4.13%

制造费用

35,334,036.02 22.29% 18,310,145.47 21.24% 1.05%

小计

158,542,667.52 100% 86,197,204.54 100% --

上述更正对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内容没有实质影响。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原年报的其他内

容不变。公司更新后的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修订版）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

cn/）。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

2015-031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5年4月29日召开的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公司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85,569,74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2.1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9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995元，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

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相关规定，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5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7日

2、除息日：2015年5月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办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1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2 01*****819

王水

3 01*****266

侯仁峰

4 08*****215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5 01*****891

李红磊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铮、张娇

联系电话：010-85171856

联系传真：010-65668256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银泰中心C座601

邮政编码：100022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